
第一节 重要提示

1.1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

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http://www.sse.com.cn网站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1.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性、准

确性、完整性，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1.4 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1.5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无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2.1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A股

股票上市交易所

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

雪峰科技

股票代码

603227

变更前股票简称

无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姓名

电话

办公地址

电子信箱

董事会秘书

陈曦

0991-8801120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经济技术开发区阿里山
街500号新疆雪峰科技集团研发中心

xj_chenxi@foxmail.com

证券事务代表

-

-

-

-

2.2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总资产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
产

营业收入

利润总额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本报告期末

7,856,535,728.39

4,925,738,172.82

本报告期

2,679,138,751.31

338,223,205.97

232,579,863.86

223,387,386.41

92,420,488.41

4.66

0.217

0.217

上年度末

7,889,965,320.99

4,907,054,922.32

上年同期

2,819,025,828.77

514,631,697.34

391,783,093.01

377,896,330.28

454,603,762.59

8.35

0.366

0.366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0.42

0.38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

-4.96

-34.28

-40.64

-40.89

-79.67

减少3.69个百分点

-40.71

-40.71

2.3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至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截至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广东宏大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

新疆农牧业投资（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

股东性质

国有法人

国有法人

持股比例
(%)

21.00

13.13

持股
数量

225,055,465

140,717,670

34,558

0

持有有限售
条件的股份

数量

0

97,617,231

质押、标记或冻结的
股份数量

无

无

四川金象赛瑞化工股份有限公
司

安徽江南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合肥五丰投资有限公司

中央企业乡村产业投资基金股
份有限公司

易普力股份有限公司

朱建伟

全国社保基金五零三组合

全国社保基金六零二组合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境 内 非 国 有
法人

国有法人

境 内 非 国 有
法人

国有法人

国有法人

境内自然人

其他

其他

7.70

3.86

2.37

2.17

1.87

1.62

1.49

0.70

截至报告期末，前十名股东中，广东宏大控股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未知其他无限售条件股东之间和前
十名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收购
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不适用

82,549,757

41,420,000

25,360,801

23,281,208

20,000,000

17,402,580

16,000,000

7,531,300

0

0

0

0

0

0

0

0

质押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65,000,000

2.4 截至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10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新控股股东名称

新实际控制人名称

变更日期

信息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及日期

广东宏大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省环保集团有限公司

2025年2月25日

具体详见公司于2025年2月26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www.sse.com.cn披露的《新疆
雪峰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原控股股东协议转让公司股份完成过户登记暨
控制权发生变更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01）

2.6 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公司应当根据重要性原则，说明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的重大变化，以及报告期内发生

的对公司经营情况有重大影响和预计未来会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适用 √不适用

证券代码：603227 证券简称：雪峰科技 公告编号：2025-033

新疆雪峰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新疆雪峰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8月14日以通讯表决方

式召开第五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会议通知已于2025年8月4日通过电子邮件的方式发送至

各监事，会议由公司监事会主席高飞先生主持，会议应出席监事3名，实际出席监事3名。

公司本次监事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及《公

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决议合法、有效。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审议通过《新疆雪峰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5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新疆雪峰科

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半年度报告》及《新疆雪峰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半

年度报告摘要》。

特此公告。

新疆雪峰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5年8月15日

证券代码：603227 证券简称：雪峰科技 公告编号：2025-034

新疆雪峰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二季度主要经营数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新疆雪峰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海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3号一一行业信息披露〉第十三号一一化工》有关规定，现将

公司2025年第二季度主要经营数据公告如下：

一、主要产品的产量、销量及收入实现情况

主要产品

炸药（吨）

雷管（万发）

液化天然气（吨）

三聚氰胺（吨）

产量

11,712.48

299.55

44,462.93

44,205.48

销量

11,549.44

250.05

44,964.06

42,635.00

营业收入（万元）

9,550.73

4,090.00

16,460.69

18,701.12

注：以上数据为生产企业的产销量及收入。

二、主要产品和原材料的价格变动情况

（一）主要产品的价格变动情况（不含税）

主要产品

炸药（元/吨）

2025年4-6月
平均价格

8,269.43

2024年4-6月
平均价格

8,419.04

变动比例（%）

-1.78

雷管（元/万发）

液化天然气（元/吨）

三聚氰胺（元/吨）

163,570.43

3,660.86

4,386.33

173,583.89

3,761.45

5,126.89

-5.77

-2.67

-14.44

注：以上数据为生产企业的价格变动情况。

（二）主要原材料的价格变动情况（不含税）

主要原材料

天然气（元/立方米）

尿素（元/吨）

2025年4-6月
平均价格

1.953

1,405.89

2024年4-6月
平均价格

1.711

1,918.16

变动比例（%）

14.17

-26.71

三、其他说明

以上生产经营数据来自本公司内部统计，为投资者及时了解本公司生产经营概况之用，

该等数据未经审计，也并未对本公司未来经营情况作出任何明示或默示的预测或保证，敬请

投资者审慎使用。

特此公告。

新疆雪峰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8月15日

证券代码：603227 证券简称：雪峰科技 公告编号：2025-032

新疆雪峰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新疆雪峰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8月14日以通讯表决方

式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会议通知已于2025年8月4日通过电子邮件的方式发送至

各董事，会议由公司董事长郑炳旭先生主持，会议应出席董事9名，实际出席董事9名。

公司本次董事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及《公

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决议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新疆雪峰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25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

案》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该事项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2025年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新疆雪峰科

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半年度报告》及《新疆雪峰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半

年度报告摘要》。

（二）审议通过《新疆雪峰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5年“提质增效重回报”行动方

案的半年度评估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新疆雪峰科

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5年“提质增效重回报”行动方案的半年度评估报告》。

特此公告。

新疆雪峰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8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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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雪峰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代码：603227 公司简称：雪峰科技 半年度报告摘要20252025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奇正转债”赎回价格：101.701元/张（含当期应计利息，当期年利率为1.80%，且当期利

息含税），扣税后的赎回价格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登

公司”）核准的价格为准。

2、赎回条件满足日：2025年8月11日

3、“奇正转债”停止交易日：2025年8月29日

4、“奇正转债”赎回登记日：2025年9月2日

5、“奇正转债”停止转股日：2025年9月3日

6、“奇正转债”赎回日：2025年9月3日

7、发行人（公司）资金到账日（到达中登公司账户）：2025年9月8日

8、投资者赎回款到账日：2025年9月10日

9、赎回类别：全部赎回

10、最后一个交易日可转债简称：Z正转债

11、根据安排，截至2025年9月2日收市后仍未转股的“奇正转债”将被强制赎回。本次赎

回完成后，“奇正转债”将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摘牌，特提醒“奇正转债”债券持有人注意在限期

内转股。债券持有人持有的“奇正转债”如存在被质押或被冻结的，建议在停止转股日前解除

质押或冻结，以免出现因无法转股而被赎回的情形。

12、风险提示：本次“奇正转债”赎回价格可能与其停止交易和停止转股前的市场价格存

在较大差异，特提醒持有人注意在限期内转股。投资者如未及时转股，可能面临损失，敬请投

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自2025年7月21日至2025年8月11日，西藏奇正藏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股票价格已有十五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不低于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当期转股价格

（19.01元/股）的130%，即24.713元/股。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5号

一一可转换公司债券》及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以下简称“《募集说明

书》”）等相关规定，已触发“奇正转债”有条件赎回条款。公司于2025年8月11日召开第六届

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提前赎回“奇正转债”的议案》。结合当前市场及公司

自身情况，经过综合考虑，董事会决定本次行使“奇正转债”提前赎回权利，按照债券面值加当

期应计利息的价格赎回于赎回登记日收盘后全部未转股的“奇正转债”，并授权公司管理层及

相关部门负责后续“奇正转债”赎回的全部相关事宜。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可转换公司债券基本情况

1、可转债发行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西藏奇正藏药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

债券的批复》（证监许可【2020】1766号）核准，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每张面值为人民

币100元，共计800万张，按面值发行，发行总额8.00亿元。

2、可转换公司债券上市情况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深证上[2020]952号”文同意，公司8.00亿元可转

换公司债券于 2020 年 10 月 27 日起在深交所挂牌交易，债券简称“奇正转债”，债券代码

“128133”。
3、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期限

根据《募集说明书》，本次发行的可转债转股期自可转债发行结束之日（2020年9月28日，

即募集资金划至发行人账户之日）起满6个月后的第1个交易日（2021年3月29日）起至可转

债到期日（2026年9月21日）止。（因2021年3月28日为法定节假日，故顺延至2021年3月29
日。）

4、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价格调整情况

（1）2021年7月，公司实施2020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奇正转债转股价格自2021年7月8
日起由30.12元/股调整为29.78元/股，详见刊登在《证券时报》、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
com.cn）上的《关于调整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价格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52）。

（2）2021年12月，公司完成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工作，奇正转债转股价格自2021年

12月 31日起由 29.78元/股调整为 29.79元/股，详见刊登在《证券时报》、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完成暨调整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价格

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109）。

（3）2022年6月，根据公司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特别决议，综合考虑公司未来发展

前景及股票价格走势等因素，董事会决定将“奇正转债”的转股价格自 2022年 6月 13日起由

29.79元/股向下修正为 24.78元/股，详见刊登在《证券时报》、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
com.cn）上的《关于向下修正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价格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33）。

（4）2022年7月，公司实施2021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奇正转债转股价格自2022年7月19
日起由24.78元/股调整为24.19元/股，详见刊登在《证券时报》、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
com.cn）上的《关于调整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价格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42）。

（5）2022年10月，根据公司2022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特别决议，综合考虑公司未来发

展前景及股票价格走势等因素，董事会决定将“奇正转债”的转股价格自2022年10月31日起

由24.19元/股向下修正为23.26元/股，详见刊登在《证券时报》、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
com.cn）上的《关于向下修正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价格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69）。

（6）2023年7月，公司实施2022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奇正转债转股价格自2023年7月20
日起由23.26元/股调整为22.87元/股，详见刊登在《证券时报》、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
com.cn）上的《关于调整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价格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30）。

（7）2024年2月，根据公司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特别决议，综合考虑公司未来发展

前景及股票价格走势等因素，董事会决定将“奇正转债”的转股价格自 2024年 2月 20日起由

22.87元/股向下修正为 20.09元/股，详见刊登在《证券时报》、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
com.cn）上的《关于向下修正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价格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11）。

（8）2024年7月，公司实施2023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奇正转债转股价格自2024年7月4
日起由20.09元/股调整为19.61元/股，详见刊登在《证券时报》、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
com.cn）上的《关于调整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价格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43）。

（9）2025年1月，公司实施特别分红权益分派方案，奇正转债转股价格自2025年1月24日

起由 19.61元/股调整为 19.39元/股，详见刊登在《证券时报》、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
com.cn）上的《关于调整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价格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07）。

（10）2025年7月，公司实施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奇正转债转股价格自2025年7月

10日起由19.39元/股调整为19.01元/股，详见刊登在《证券时报》、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
fo.com.cn）上的《关于调整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价格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46）。

二、可转换公司债券有条件赎回条款

1、触发赎回情形

自2025年7月21日至2025年8月11日，公司股票价格已有十五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不低

于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当期转股价格（19.01元/股）的 130%，即 24.713元/股。根据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5号一一可转换公司债券》及《募集说明书》等相

关规定，已触发“奇正转债”有条件赎回条款。

2025年8月11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提前赎回“奇

正转债”的议案》。结合当前市场及公司自身情况，经过综合考虑，董事会决定本次行使“奇正

转债”提前赎回权利，按照债券面值加当期应计利息的价格赎回于赎回登记日收盘后全部未

转股的“奇正转债”，并授权公司管理层及相关部门负责后续“奇正转债”赎回的全部相关事

宜。

2、有条件赎回条款

根据公司《募集说明书》，“奇正转债”有条件赎回条款如下：

转股期内，当下述两种情形的任意一种出现时，公司有权决定按照债券面值加当期应计

利息的价格赎回全部或部分未转股的可转换公司债券：

①在转股期内，如果公司股票在任何连续三十个交易日中至少十五个交易日的收盘价格

不低于当期转股价格的130%（含130%）；

②当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未转股余额不足3,000万元时。

当期应计利息的计算公式为：IA=B×i×t/365
IA：指当期应计利息；

B：指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持有的可转换公司债券票面总金额；

i：指可转换公司债券当年票面利率；

t：指计息天数，即从上一个付息日起至本计息年度赎回日止的实际日历天数（算头不算

尾）。

若在前述三十个交易日内发生过转股价格调整的情形，则在调整前的交易日按调整前的

转股价格和收盘价计算，调整后的交易日按调整后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计算。

三、赎回实施安排

（一）赎回价格及其确定依据

根据《募集说明书》中关于有条件赎回条款的约定，“奇正转债”赎回价格为101.701元/张
（含息、含税）。计算过程如下：

当期应计利息的计算公式为：IA=B×i×t/365
IA：指当期应计利息；

B：指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持有的可转换公司债券票面总金额；

i：指可转换公司债券当年票面利率；

t：指计息天数，即从上一个付息日（2024年 9月 23日）起至本计息年度赎回日（2025年 9
月3日）止的实际日历天数（算头不算尾）。

每张债券当期应计利息 IA=B×i×t/365=100×1.80%×345/365≈1.701元/张
每张债券赎回价格=债券面值+当期应计利息=100+1.701=101.701元/张。

扣税后的赎回价格以中登公司核准的价格为准。公司不对持有人的利息所得税进行代

扣代缴。

（二）赎回对象

截至赎回登记日（2025年 9月 2日）收市后在中登公司登记在册的全体“奇正转债”持有

人。

（三）赎回程序及时间安排

1、公司将在赎回日前每个交易日披露一次赎回提示性公告，通告“奇正转债”持有人本次

赎回的相关事项。

2、“奇正转债”自2025年8月29日起停止交易。

3、“奇正转债”的赎回登记日为2025年9月2日。

4、“奇正转债”自2025年9月3日起停止转股。

5、“奇正转债”赎回日为2025年9月3日，公司将全额赎回截至赎回登记日（2025年9月2
日）收市后在中登公司登记在册的“奇正转债”。本次赎回完成后，“奇正转债”将在深交所摘

牌。

6、2025年9月8日为发行人（公司）资金到账日（到达中登公司账户），2025年9月10日为

赎回款到达“奇正转债”持有人资金账户日，届时“奇正转债”赎回款将通过可转债托管券商直

接划入“奇正转债”持有人的资金账户。

7、在本次赎回结束后，公司将按照相关监管规则在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上刊登赎回结果

公告和“奇正转债”的摘牌公告。

（四）其他事宜

咨询部门：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010-84766012
四、公司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持股百分之五以上的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在

赎回条件满足前的六个月内交易“奇正转债”的情况

经核实，公司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持股百分之五以上的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在赎回条件满足前的六个月内（2025年 2月 12日-2025年 8月 11日）交易“奇正转债”的情

况具体如下：

单位：张

债券持有人名称

西藏宇妥文化发展有限公
司

持有人类别

公司控股股东一致行动
人；持股百分之五以上
的股东

期 初 持 有
数量

132,800

期 间 合 计 买
入数量

0

期 间 合 计 卖
出数量

132,800

期 末 持 有
数量

0

除以上情形外，公司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持股5%以上的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在赎回条件满足前的六个月内不存在其它交易“奇正转债”的情形。

五、其他需说明的事项

1、“奇正转债”持有人办理转股事宜的，必须通过托管该债券的证券公司进行转股申报。

具体转股操作建议债券持有人在申报前咨询开户证券公司。

2、可转债转股最小申报单位为 1张，每张面额为 100.00元，转换成股份的最小单位为 1
股；同一交易日内多次申报转股的，将合并计算转股数量。可转债持有人申请转换成的股份须

是1股的整数倍，转股时不足转换为1股的可转债余额，公司将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等部门的

有关规定，在可转债持有人转股当日后的五个交易日内以现金兑付该部分可转债票面余额及

其所对应的当期应付利息。

3、当日买进的可转债当日可申请转股，可转债转股的新增股份，可于转股申报后次一交

易日上市流通，并享有与原股份同等的权益。

六、风险提示

根据安排，截至2025年9月2日收市后仍未转股的“奇正转债”将被强制赎回。本次赎回完

成后，“奇正转债”将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摘牌，特提醒“奇正转债”债券持有人注意在限期内转

股。债券持有人持有的“奇正转债”如存在被质押或被冻结的，建议在停止转股日前解除质押

或冻结，以免出现因无法转股而被赎回的情形。

本次“奇正转债”赎回价格可能与其停止交易和停止转股前的市场价格存在较大差异，特

提醒持有人注意在限期内转股。投资者如未及时转股，可能面临损失，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

险。

七、备查文件

1、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2、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关于西藏奇正藏药股份有限公司提前赎回奇正

转债的核查意见；

3、北京海润天睿律师事务所关于西藏奇正藏药股份有限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提前赎回

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西藏奇正藏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八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002287 证券简称：奇正藏药 公告编号：2025-062
债券代码：128133 债券简称：奇正转债

西藏奇正藏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提前赎回“奇正转债”的第三次提示性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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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起帆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上海起帆电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以下简称“本

次会议”）通知于2025年8月8日以书面、电子邮件方式发出，会议于2025年8月14日在上海

起帆电缆股份有限公司二楼会议室召开。本次会议应到董事9名，实到董事9名。本次会议

由董事长周桂华主持，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公司董事就提交董事会审议的事项进行了充分审议，并通过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选举周桂华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

日起至第四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为止。

表决情况：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四届董事会副董事长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选举周桂幸、周供华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副董事长，任期自本次董事会

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四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为止。

表决情况：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三）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四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下设四个专门委员会：战略委员会、审计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提名委

员会。各专门委员会成员如下：

审计委员会委员：刘华凯（主任委员）、李国旺、周桂华；

提名委员会委员：李国旺（主任委员）、洪彬、陈永达；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洪彬（主任委员）、刘华凯、管子房；

战略委员会委员：周桂华（主任委员）、周桂幸、李国旺。

上述各专门委员会任期与公司第四届董事会任期一致，期间如有委员不再担任公司董事

职务，自动失去委员资格。

表决情况：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四）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本议案在提交董事会审议前，已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议通过，聘任的高级管理人

员情况如下：

聘任周供华为公司总经理；

聘任韩宝忠、章尚义、李素国、陈志远、周仙来为公司副总经理；

聘任陈永达为公司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

聘任管子房为公司副总经理、财务总监。

上述各高级管理人员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四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为止。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及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 体上披露的

《上海起帆电缆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董事会完成换届选举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公告》（公告

编号：2025-059）。

表决情况：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上海起帆电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8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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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起帆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会完成换届选举及聘任

高级管理人员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上海起帆电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8月7日召开2025年第一次临

时股东会选举产生公司第四届非独立董事、独立董事，2025年8月14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

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选举董事长、副董事长、各专门委员会委员和组成、聘任高级管理人员

等议案。现将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组成情况

（一）董事会组成情况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成员共九名，成员为周桂华先生、周桂幸先生、周供华先生、陈永达先

生、管子房先生、韩宝忠先生、刘华凯先生、李国旺先生、洪彬先生。

其中：周桂华先生为董事长，周桂幸先生、周供华先生为副董事长，刘华凯先生、李国旺先

生、洪彬先生为独立董事。

独立董事刘华凯先生、李国旺先生、洪彬先生已取得上海证券交易所认可的独立董事资

格证书，刘华凯先生为会计专业人士。上述人员独立董事任职资格已经上海证券交易所审核

无异议通过。

上述董事会成员不存在《公司法》及《公司章程》中规定禁止任职的情形，亦不存在被中国

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且在禁入期的情况，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

律法规关于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的要求。上述人选的工作经历、身体状况、教育背景

等符合岗位的要求，能够履行岗位职责。

（二）董事会专门委员会组成情况

2025年8月14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选举董事长、各专门委

员会委员和组成等议案。经全体董事一致同意，选举周桂华先生担任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

长，并选举产生了第四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四届董

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各专门委员会具体组成如下：

审计委员会委员：刘华凯（主任委员）、李国旺、周桂华；

提名委员会委员：李国旺（主任委员）、洪彬、陈永达；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洪彬（主任委员）、刘华凯、管子房；

战略委员会委员：周桂华（主任委员）、周桂幸、李国旺。

二、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聘任情况

聘任周供华为公司总经理；

聘任韩宝忠、章尚义、李素国、陈志远、周仙来为公司副总经理；

聘任陈永达为公司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

聘任管子房为公司副总经理、财务总监。

其中，陈永达先生已经取得上海证券交易所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上述高级管理人员不

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禁止任职的情形，亦不存在被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确定

为市场禁入者且在禁入期的情况，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关于董事、高级管

理人员任职资格的要求，上述人选的工作经历、身体状况、教育背景等符合岗位的要求，能够

履行岗位职责。上述人员简历详见附件。

特此公告。

上海起帆电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8月15日

附件：

高级管理人员简历

1、周供华先生

周供华先生，男，1967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中专学历。曾任起帆有限金

山分公司负责人、上海上义新材料有限公司监事、上海起帆电线电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起

帆有限”）监事。现任起帆电缆副董事长、总经理、上海庆智仓储有限公司监事。

2、陈永达先生

陈永达先生，男，1966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工程师职称。曾

任浙江水晶厂车间负责人、浙江轻工业进出口公司台州分公司经理助理、新世纪控股有限公

司部门经理、起帆有限副总经理。现任上海步畅科技服务有限公司执行董事、起帆电缆董事、

董事会秘书。

3、管子房先生

管子房先生，男，1983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硕士研究生学历，高级经济

师。曾任台州路桥区地方税务局科员、起帆有限财务部负责人。现任起帆电缆董事、财务总

监。

4、韩宝忠先生

韩宝忠先生，男，1970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博士研究生学历，教授职

称。曾执教于哈尔滨理工大学电缆材料研究所、电气与电子工程学院，曾任电气与电子工程

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副院长、黑龙江省电介质工程重点实验室--省部共建国家重点实验室

培育基地副主任。现任起帆电缆董事、副总经理、总工程师。

5、周仙来先生

周仙来先生，男，1969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大专学历。曾任起帆有限生

产部部长、副总经理；现任起帆电缆副总经理。

6、陈志远先生

陈志远先生，男，1974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大专学历。曾任起帆有限综

合部部长、副总经理，上海力强贸易有限公司监事；现任起帆电缆副总经理。

7、章尚义先生

章尚义先生，男，1982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曾任起帆有限行

政部部长、副总经理，上海力强贸易有限公司执行董事；现任起帆电缆副总经理。

8、李素国先生

李素国先生，男，1968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大专学历。曾任浙江水晶电

子有限公司部门经理、浙江新水晶电子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任浙江双士照明有限公司副总经

理、起帆有限副总经理；现任起帆电缆副总经理、宜昌起帆电缆有限公司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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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券代码：111000 债券简称：起帆转债

上海起帆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起帆转债”预计触发转股价格向下

修正条件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起帆转债”本次触发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条件的期间从 2025年 8月 1日起算，截至

2025年8月14日，上海起帆电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股价已出现有十个交易日的

收盘价低于转股价的85%。若公司股价在任意连续三十个交易日中至少有十五个交易日的

收盘价低于转股价的85%，预计将触发“起帆转债”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条款，公司将于触发转

股价格向下修正条款当日召开董事会决定是否行使“起帆转债”的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权利。

一、可转债发行上市概况

（一）可转债发行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上海起帆电缆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

债券的批复》（证监许可[2021]667号）文核准，公司于2021年5月24日公开发行1,000万张可

转换公司债券，每张面值100元，发行总额10亿元，期限6年。

（二）可转债上市情况

经上海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决定书[2021]247号文同意，公司本次发行的 10亿元可转换

公司债券于2021年6月17日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债券简称“起帆转债”，债券代码

“111000”。
（三）可转债转股价格调整情况

根据有关规定和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以下简称“《募集说明书》”）的约定，

公司该次发行的“起帆转债”自 2021年 11月 29日起可转换为本公司股份，初始转股价格为

20.53元/股，最新转股价格为19.55元/股，具体情况如下：

由于公司实施了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事项，导致总股本发生变化，公司可转债的

转股价格由 20.53元/股调整为 20.10元/股，调整后的转股价格于 2021年 10月 29日开始生

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1年10月28日披露的《关于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价格调整的公

告》（公告编号：2021-094）。

由于公司实施了2021年度利润分配，本次派发现金股利后，起帆转债的转股价格由20.10
元/股调整为 19.86元/股，调整后的转股价格自 2022年 5月 23日开始生效。具体内容详见

2022年5月17日披露的《关于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价格调整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31）。

由于公司实施了2022年度利润分配，本次派发现金股利后，起帆转债的转股价格由19.86
元/股调整为 19.75元/股，调整后的转股价格自 2023年 7月 10日开始生效。具体内容详见

2023年7月4日披露的《关于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价格调整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49）。

由于公司实施了2023年度利润分配，本次派发现金股利后，起帆转债的转股价格由19.75
元/股调整为 19.59元/股，调整后的转股价格自 2024年 6月 18日开始生效。具体内容详见

2024年6月12日披露的《关于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价格调整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52）。

由于公司实施了2024年度利润分配，本次派发现金股利后，起帆转债的转股价格由19.59
元/股调整为 19.55元/股，调整后的转股价格自 2025年 7月 10日开始生效。具体内容详见

2025年7月4日披露的《关于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价格调整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43）
二、可转债转股价格修正条款与可能触发情况

（一）转股价格修正条款

根据《募集说明书》的相关条款规定，“在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存续期间，当公司股

票在任意连续三十个交易日中至少有十五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低于当期转股价格的85%时，公

司董事会有权提出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方案并提交公司股东大会表决。上述方案须经出席会

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方可实施。股东大会进行表决时，持有本次发行的

可转换公司债券的股东应当回避。修正后的转股价格应不低于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日前二十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和前一个交易日均价之间的较高者。若在前述二十个交易日内

发生过转股价格调整的情形，则在转股价格调整日前的交易日按调整前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

计算，在转股价格调整日及之后的交易日按调整后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计算。”

（二）转股价格修正条款预计触发情况

2025年7月31日，公司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四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不向下修正

“起帆转债”转股价格的议案》，同意本次不向下修正“起帆转债”的转股价格，若再次触发“起

帆转债”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条款，届时公司董事会将再次召开会议决定是否行使“起帆转债”

转股价格的向下修正权利。

“起帆转债”本次触发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条件的期间从2025年8月1日起算，截至2025年

8月14日，公司股价已出现有十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低于转股价的85%。若公司股价任意连续

三十个交易日中至少有十五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低于转股价的85%，预计将触发“起帆转债”转

股价格的向下修正条款。

三、风险提示

公司将根据《募集说明书》的约定和相关法律法规要求，于触发“起帆转债”转股价格向下

修正条款当日召开董事会决定是否行使“起帆转债”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权利，并及时履行信息

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后续公告，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起帆电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8月15日


